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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專題研究：食安新法修正與適用之法律問題  
 

 

【設例】 
 甲為頂黑食品公司之負責人，為降低製造食用油之成本，以牟取暴利，自民國（下同）

103年12月底開始，陸續指示公司從業人員以攙偽、假冒及添加未經許可添加物之方

式調製油品配方，並在包裝上為虛偽標示，販售予不特定消費者，因而使頂黑公司獲

得新臺幣（下同）3億餘元之營業利益。 
【相關法令】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104/2/4） 
第15條第1項：「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二、

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四、染有病原

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

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七、

攙偽或假冒。八、逾有效日期。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

康。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第44條：「Ⅰ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一、違反第八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四項或第十六條規定。三、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命其回收、銷

毀而不遵行。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禁止其製造、販賣、

輸入或輸出之公告。Ⅱ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49條：「Ⅰ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一款行為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Ⅱ有第四十四條至前條行

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億元以下罰金。Ⅲ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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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科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以下罰金。Ⅳ因過失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罰金。Ⅴ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

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除處罰

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倍以下之罰金。Ⅵ科罰金時，應審酌

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第49條之1：「Ⅰ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外，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

其財產抵償之。但善意第三人以相當對價取得者，不在此限。Ⅱ為保全前項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之沒收，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

Ⅲ……。」  
Q1： 設地方主管機關在進行例行抽驗、檢查而發現甲及頂黑公司之行為時，應如何處

置？ 

A： 
地方主管機關應將全案移送該管司法機關： 
按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前段、第32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行政機關應將涉及刑事部分移送該管司

法機關。 
刑罰與行政罰對於同一行為之制裁適用「一事不二罰原則」，刑罰制裁功能較強，

處罰程序更為嚴謹，一行為同時符合犯罪與行政罰之構成要件時，應優先依刑事程

序處罰，不得重複處行政罰，否則將違背人民信賴，違反比例原則。 
本件甲及頂黑公司商品攙偽、假冒、違規添加之行為，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7

款、第10款，同時構成同法第44條第1項之行政處罰，以及同法第49條第1項、刑法

詐欺取財、商品標示不實等犯罪構成要件，依上開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將全案移

送該管司法機關，即地方檢察處或法院。 

 
Q2：設地檢署經檢舉循線查獲甲及頂黑公司之行為而提起公訴，在法院審理階段，因

輿情沸騰，地方主管機關為平息民怨，依食安法第44條開罰，處頂黑公司1億2
千萬元之罰鍰，並認為該公司情節重大，命停止營業1年。如地方主管機關認定
事實、適用法律與裁量判斷均無違誤，上述裁處是否合法？ 

A： 
本件裁處罰鍰部分為不合法，命停業部分應為合法：……。 
詳細內容請參閱：高點出版黃律師編著《行政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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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承Q2，嗣後法院以甲一經營行為觸犯刑法第255條、第339條第1項及因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安法）第15條第7款、第10款而犯同法第49條第1項之數罪名，
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食安法第49條第1項處斷，處甲4年有期徒刑，併科3千萬
元罰金，另依同條第5項，科頂黑公司9千萬元罰金，再依同法第49條之1第1項宣
告沒收頂黑公司因犯罪所得之營業利益1億5千萬元，本案判決確定。地方主管機
關應如何處置？ 

A： 
地方主管機關應職權撤銷罰鍰：……。 
詳細內容請參閱：高點出版黃律師編著《行政法（I）》  

Q4：食安法於103年12月10日修正前，行政院提案之版本刪除同法第49條第5項關於法
人罰金刑之規定，同時增訂第49條之1第2項，定明法人因其代表人、代理人、受
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犯本法之罪而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應予沒收，以剝奪法

人之不法利得，此一提案內容是否合憲？ 

A： 
行政院之提案應違反「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平等原則：……。 
詳細內容請參閱：高點出版黃律師編著《行政法（I）》 

 




